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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东昌府区委办公室

东昌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东昌府区机关部分重要岗位

保密规定（试行）》的通知
\

各乡镇办事处党委，乡镇政府，区直各部门：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更好地贯

彻《保密法》，做好机关保密工作，经区委、区政府领导同意，

现将中共东昌府区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东昌府区保密局

制定的《东昌府区机关部分重要岗位保密规定（试行）》印发

l

羲魏

日



兮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东昌府区委办公室

东昌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1 998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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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府区机关部分重要岗位

保密规定（试行）

为了加强机关重要岗位的保密工作，根据《保密法》及

其配套法规，制定本规定。

一、领导岗位

1、严格执行各项保密法规制度，不泄露自己知悉的党

和国家秘密。

2、认真履行《保密工作领导责任制》，把保密工作列入

布置、检查、总结工作的内容。对所属工作人员经常进行保

密教育。真正做到业务工作管到哪里，保密工作也要管到哪

里。

3、不准在无保密保障的场所阅办秘密文件、资料；禁止

使用普通电话和无线移动电话交谈秘密事项。

4、不准在出国访问、考察和社会交往活动中携带秘密

文件、资料。

5、不准将秘密文件、资料带回家中；因特殊情况，确需

在家办公、阅读文件的领导同志，要有存放文件的保密设

施；不准让家属、子女和亲友阅看秘密文件、资料；不准在家



属、子女和亲友面前谈论秘密事项；取送文件由秘书负责。

6、参加会议接到的秘密文件、资料，用后要及时交回，

暂不须交回的要交由秘书或保密室登记保管，不准擅自扩

大传阅、传达范围。

7、阅批完毕的文件、资料，要随时退机要、秘书人员；阅

看密码电报要严格执行密码电报管理规定；绝密文件要当

日退保密室保管；对记有秘密事项的笔记本、办公用纸等，

要妥善保管，定期清理。不得擅自复制或销毁秘密文件、资

料。

8、不在私人通信及公开发表的文章、著述中涉及党和

国家秘密；不在接受记者采访中涉及党和国家秘密。

9、审核、签发文件、刊物稿件时，要同时审核是否属于

国家秘密及密级标定情况，严把定密关。

10、对于本人和本单位发生的泄密问题，要及时向保密

委员会报告，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不准掩盖包庇。

二、秘书岗位

1、严守纪律，忠于职守，认真执行各项保密制度和规

定。

2、领导批阅的秘密文件、电报以及档案、资料、刊物、录

音、录像带和笔记本、信件等，必须严加保管，按照规定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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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退回，该移交的移交，该留存的留存。密件与普通件要

分类存放，存放密件要有保密设施。

3、传阅秘密文件、资料要严格实行签收制度，按规定范

围传阅，不得横传，及时催阅；不得擅自翻印、摘抄、转载、公
开引用。

4尚未公开的涉密的领导同志讲话、谈话和批示，以及

尚未公开的涉密的会议时间、地点、与会人员、内容及会议

文件、资料、记录、录音、录像等，不得向外泄露。

5、代领导同志签收的信件，未经领导同志许可不得拆

封。领导交办处理的信件，要及时、准确地办理，不得拖延，

不得泄露有关内容。

6、定期检查、清理、清退文件。禁止将秘密文件、资料和

文件底稿随同废旧报纸出售。

7、对会议记录和有关文件、资料要严加保管，及时立卷

归档。

8、销毁文件、资料、会议记录、工作笔记本、文件底稿

等，要严格按规定执行，确保安全，做到不散失，不泄密。

g、发现密件丢失或下落不明时，要立即报告保密部门，

并抓紧查找，采取补救措施。

三、文印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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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要严格执行国家保密局制定的《关于印刷、复印行业

复制国家秘密载体暂行规定》。必须持有市级以上保密部门

颁发的《许可证》，才能复制国家秘密文件、资料。

2、凡标定密级的文件，没有主．管领导签字不得私自复

制。

3、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复制的涉密文稿内容不得传播，

不得让无关人员阅看，不得私自多印留存。

4、承印的秘密文件、资料的底稿、磁盘要按照规定时

间，定期登记销毁、删除。

5、计算机房、文印室内，禁止无关人员参观、逗留，严禁

会客。

四、机要收发岗位

1、切实做好秘密文件的登记、传递和管理工作。

2、对收件要认真进行核对，及时登记、分发。分发文件

要直接发送有关机要、秘书人员或领导同志，并履行签收手

续，不得找人代捎、代收。

3、递送文件要直达收文单位，严禁携带文件到公共场

所，递送绝密级文件，必须二人同行，文件不离人，直送收文

单位签收。

4、凡领导亲启密件，送亲启者签收，如亲启者不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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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领导指定的专人代为签收。

5、禁止无关人员在机要室、收发室停留，严禁无关人员

翻阅文件和其他收发件。

五、外事岗位

1、严格执行国务院制定的《涉外人员守则》规定的十条

要求和有关保密法规制度。

2、在涉外活动中，要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凡国内尚未

公开发表的事项，不得向外方泄露。

3、不准携带秘密文电、资料参加外事活动。

4、未经组织和外事部门同意，不得单独私下与外方人

员接触，更不得擅自将外方人员带回家中。在与外方人员进

行会谈或陪同参观访问时，我方必须两人以上。

5、未经事先安排和外事部门同意，对境外人员临时提

出的访问要求要婉言拒绝。

六、新闻、出版、宣教岗位

1、严格执行《新闻出版保密规定》，坚持保密审查，实行

自审和送审相结合的制度。对拟公开出版报道的信息，按照

《规定》自审；对是否涉及国家秘密界限不清的稿件，送主管

部门审定。

2、记者、作者和编辑要增强保密观念，不准在稿件中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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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国家秘密。

3、记者因工作需要了解和掌握的秘密事项，不得擅自

公开宣传。机关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了解和掌握的秘密事

项，不得擅自向报纸、杂志投搞或将其编入公开发表、发行

的书刊中。

4、个人拟向境外新闻出版机构提供报道、出版涉及国

家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军事方面内容的，应事先经本单

位领导批准并报市级以上保密部门审定。向境外投寄稿件，

应当按照国家保密局、海关总署《关于国家秘密文件、资料

和其他物品出境的管理规定》办理手续。

七、计算机应用与管理岗位

1、各单位要有一位领导主管办公自动化工作，确定专

人负责计算机的使用与管理。

2、制定严格的使用和保密管理制度，定期进行检查落

实。

3、对机房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安全保卫、保密措施，要根

据电磁辐射情况和客观环境，对机房、主机或机内部件进行

屏蔽。凡输入国家秘密文件、资料的计算机，必须使用加密

设备，经市保密部门审查验收后方可投入使用。

4、录入计算机软盘的信息按原文件密级登记、保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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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5、加强涉密文件的软盘管理，严禁将涉密文件的软盘

带出机房。

6、在计算机网络上传递信息，必须明件明传，明问明

答；密件密传、密问密答，严禁明密混用。

7、存有文件的计算机如需送外维修时，要将涉密文件

拷贝后，对硬盘上的有关内容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以防泄

密。

j戈、通信值班岗位

1、总机话务员必须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熟练的操作技

能，认真遵守值班纪律，确保领导和机关联络畅通。

2、自觉遵守通信纪律，严格执行保密规定，严禁随便监

听电话，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3、严格遵守机关工作人员保密守则，对于领导交办的

工作事项和工作中接触、知悉的保密事项，要主动承担保密

义务。

4、值班人员要加强对保密机及其他通信设备的管理，

不得空岗，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机房。

九、后勤接待岗位

1、要自觉遵守保密纪律和保密制度，做好有关保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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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2、对外交往、介绍情况、接洽公务时，不得随意介绍机

关内部不宜公开的情况。

3、宾馆在接待外宾时，要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要划出

楼层和区域，不得把外宾和我内部人员混合安排住宿。

4、发现有人在会客室、餐厅等公共场所放置公文包、文

件袋或秘密文件、资料时，要提醒其注意保管。

5、拾到公文包、文件、资料等，应立即送交有关部门。

6、宾馆服务员在有关会议等服务活动中，接触到的秘

密事项，要主动承担保密义务。

7、驾驶员、通信员不得向有关领导探听、询问公务中未

公开的事项。接触到有关不宜公开的事项时，要主动承担保

密义务，不得向外透露。

本规定由区保密局负责解释。

中共东昌府区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

1 998年9月13日

保密局区
了
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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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主题词：保密规定通知

中共东昌府区委办公室 1998年9月17日印发

（共印24D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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